
审议了突尼斯 1988 年 4 月 19 日的信＠，其中针 求以色列不得再犯这类侵略行为，也不得威胁要进行

对以色列对突尼斯主权和领土完整犯下的新的侵略行 这类侵略行为，

动，对以色列提出了控诉， 严重关切这种侵略行为对地中海区域的和平、安

听取了突尼斯外交部长的发言，＠

关切地注意到 1988 年 4 月 16 日在西迪布赛义他

地方发生的侵略行为造成了人命损失，特别是哈利勒

·瓦齐尔先生被刺杀，

回顺按照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二条第四项，所有会员

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，以

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，或采取与联合

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行动，

考虑到在 1985 年 10 月 1 日以色列对突尼斯主权

和领土完整犯下侵略行为后安理会通过的 1985 年 10

月 4 日第 573 (1985)号决议，其中谴责了以色列并要

@《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三年， 1988年 4 月、 5

月和 6 月份补编>, S/19798号文件。

＠同上， C第四十三年》，第2810次会议。

全与稳定构成严重的新威胁，

1. 强烈谴责 1988 年 4 月 16 日公然违反 q联合

国宪章》、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，对突尼斯主权和领

土完整犯下的侵略行为；

2. 促清联合国会员国采取措施，防止对任何国

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犯下这种行为，

3. 褒示决心采取适当步骤，确保本决议得到执

行；

4, 请秘书长将他获悉的有关这一侵略的任何新

情况紧急报告安全理事会；

5.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。

第 2810 次会议以 14 票

对零票、 1 票弃权（美利

坚合众国），通过。

塞浦路斯局势＠

决 定

1988年 6 月 15 日，安理会第 2816 次会议决定邀

请塞浦路斯、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参加讨论题为“塞浦

路斯局势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(S/

19927 和 Add.I)”＠的项目。

在同次会议上，安理会又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

第39条，向厄泽尔·科拉伊先生发出邀请。

＠安理会在1963 、 1964 、 1965 、 1966 、 1967 、 1968、 1969 、

1970 、 1971 、 1972 、 1973 、 1974 、 1975 、 1976 、 1977 、 1978 、

1979 、 1980 、 1981 、 1982 、 1983 、 1984 、 1985 、 1986 和11987

各年也曾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或决定。

＠见《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四 l·二年， 1988年 4 月、 5

月和 6 月份补编沁

1988 年 6 月 15 日

第 614(1988)号决议

安全暹事会，

注意到秘书长1988年 5 月 31 日关于联合国寒浦路

斯行动的报告＠，

注惫到秘书长建议由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驻塞浦

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，

还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同意，鉴千岛上的现

况， 1988年 6 月 15 日以后联塞部队仍有驻留塞浦路斯

的必要，

@1;:.」上， S/19927和Add. I 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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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申 1964年 3 月 4 日第 186 (1964) 号决议和其他

有关决议的规定，

1. 再次延长根据第186 0964) 号决议成立的联

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留期限，至1988年

12月 15 日止；

2. 清秘书长继续其斡旋任务，随时将所获进展

通知安全理事会，并于1988年 11 月 30 日以前就本决议

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；

3. 呼吁所有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塞部队在现有任

务的基础上合作。

第 2816 次会议一致通过。

决 定

1988年 12 月 15 日，安理会第2833次会议决定邀

请塞浦路斯、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参加讨论题为“塞浦

路斯局势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，

(S/20310和 Add. I)”＠的项目，但无表决权。

在同次会议上，安理会还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

第39条，向厄泽尔·科拉伊先生发出邀请。

1988 年 12 月 15 日

第 625(1988)号决议

安全暹事会，

注意到秘书长1988年11 月 30 日关于联合国塞浦路

斯行动的报告＠，

＠见《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绾四 I· 飞什， 1988 什 10 月、
11 月和 12月份补编》。

＠同上， s;2os10和Add, I 号文11 。

注意到秘书长建议由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驻塞浦

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，

还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同意，鉴千岛上的现

况， 1988年12月 15 日以后联塞部队仍有驻留塞浦路斯

的必要，

重申 1964年 3 月 4 日第186(1964) 号决议和其他

有关决议的规定，

I. 再次延长根据第186(1964) 号决议成立的联

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留期限，至1989年

6 月 15 日止；

2. 请秘书长继续其斡旋任务，随时将所获进展

通知安全理事会，并干1989年 5 月 31 日以前就本决议

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；

3. 呼吁所有什关各方继续同联塞部队在现有任

务的基础上合作。

第 2833 次会议一政通过。

在同次会议上，主席代表安理会成员发表以下声

明：的

“安全理事会成员们表示支持秘书长为在塞

浦路斯进行斡旋任务而于1988年 8 月 24 日开展的

丁』作。成员们欢迎双方都准备设法在1989年 6 月

1 日前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方

面的办法。

“安理会成员们呼吁所有各方同秘书长通力

合作，以保证进行中的程序圆满成功。”

8S/20330 。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

（关于 1988 年 6 月 20 日事件）

1988年 6 月 24 日经过协商以后，安全理事会主席

代表安理会成员发表以下声明：砌

@S/19959 。

“南非政权的突击队在1988年 6 月 20 日晚上

袭击博茨瓦纳，伤害了在该国首都哈博罗内附近

执行经常任务的 3 名非武装警察。安全理事会各

成员国获悉南非公然侵犯博茨瓦纳的主权、独立

17 


